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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聯絡人：游玉璇
聯絡電話：08-7320415#3664
電子信箱：a002665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至正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5月8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特字第115507715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公費生分發任教後申請育嬰留職停薪，其服務義務年

限認定及是否採計育嬰留職停薪之期間，詳如說明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教育部115年4月24日臺教師(二)第1150041658號函及教

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5年4月24日臺教國署國字第

1150038592號函辦理。

二、依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師介聘辦法第5條第1項規

定，公立學校現職教師，除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、

離島建設條例、原住民族教育法或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

關另有規定外，應在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6學期以上者，始

得申請介聘；同條第2項並規定，前項所稱實際服務滿6學

期以上，指實際服務現職學校期間扣除各項留職停薪期間

所計算之實際年資。但育嬰或應徵服兵役而留職停薪期間

之年資，得合併採計至多2學期。另依同辦法第6條第1項第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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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款規定，92年8月1日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

修正施行後入學之公費學生，於義務服務期間，不得申請

介聘。

三、次依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第5條第1項規定，偏遠地

區學校編制內合格專任教師，得以下列方式之一聘任：

一、聯合甄選；二、介聘；三、接受公費生分發；四、專

為偏遠地區學校辦理之甄選。復依同條第2項規定，前項第

3款及第4款情形，教師係接受偏遠地區學校聘任者，應實

際服務6年以上，始得提出申請介聘至非偏遠地區學校服

務；同條第3項並規定，前項所稱實際服務6年，指實際服

務現職學校期間扣除各項留職停薪期間所計算之實際年

資。但育嬰或應徵服兵役而留職停薪期間之年資，得採計

至多2年。

四、再依教育部113年2月7日修正發布之「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

及分發服務辦法」(簡稱本辦法)第16條第1項規定，公費生

取得教師證書後，應於分發學校連續服務，其最低服務年

限不得少於6年；同條第2項規定，前項連續服務期間，因

育嬰或應徵服兵役而留職停薪，得視為連續服務。其修法

目的係考量育嬰留職停薪為少子女化及性別平等保障之措

施，而服兵役為國民應盡之義務，爰增訂育嬰或應徵服兵

役而留職停薪期間得視為連續服務之規定。惟因育嬰或應

徵服兵役而留職停薪者，其實際服務年限不得少於6年，倘

有未滿服務年限，仍應依本辦法第9條第2項規定償還公

費。另依同辦法第17條第1項規定，公費生義務服務期間，

不得申請異動、調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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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綜上，有關公費教師申請外縣市介聘之年資採計，應依其

個案身分，分別適用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師介聘辦

法、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及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

分發服務辦法等相關規定認定；育嬰留職停薪期間之年資

得視為連續服務，惟扣除育嬰或應徵服兵役而留職停薪

後，其實際服務年限仍不得少於6年，倘有未滿義務服務年

限，仍應依本辦法第9條第2項規定償還公費，始得解除公

費服務義務。爰公費生分發任教後，應實際服務滿6年始得

申請介聘他縣市服務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本縣各國小及公立幼兒園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、本府教育處特殊及學前教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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